
 

【訂營程序】 

1. 請致電營務部查詢營期 (電話：2268 7062)。不設電話留位，營期以遞交申請表之先後次序作出安排。

申請表可於本部網頁下載(www.ymcahk.org.hk/lamma)。 

2. 20 人或以上之團體請於營期 8 星期前遞交申請；個人名義申請將不受限制。 

3. 填妥申請表後請以以下方法交回本部： 

電郵：lamma@ymcahk.org.hk 或 

傳真：2367 0522 或 

郵寄：尖沙咀梳士巴利道 41 號 香港基督教青年會營務部《訂營申請》 

4.  《《本中心收到申請表三個工作天內，向成功申請人 / 團體以電郵確認營期，程序如下：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繳付方法如下： 

i.  列印並攜同《繳付留位費通知書》或《繳付通知書》，親臨本會會員服務部繳付 

ii. 填妥信用卡付款授權書連同《繳付留位費通知書》或《繳付通知書》 

    傳真致 2367 0522 或 

    電郵致 lamma@ymcahk.org.hk  

iii. 郵寄《繳付留位費通知書》或《繳付通知書》連同支票至本會會員服務部辦理 

5. 繳付營費後本中心會發出《確認信》予申請負責人。於入營當日申請負責人必須帶同《確認信》及身

份證或其他合法證明文件登記。 

6. 團體代表欲於入營前視察場地，請於擬定日期前一星期致電本部預約，逗留時間不得多於一小時，否

則每位代表須繳付日營費用。 

7. 申請人/團體須於申請前閱畢並同意本營地《中心守則》。 

8. 如有特別需要請與本部職員聯絡 (電話：2268 7062)。 

本中心以電郵發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《繳付留位費通知書》及《繳費通知書》 

申請人 / 團體必須於《繳付留位費通知書》               

發出五天內繳交留位費港幣500元作實 

繳費後不接受任何更改 包括營期及租用方式 

申請人 / 團體並須在 《 繳費通知書》上                  

指定日期前繳付全部費用 

逾期繳交，一律作自動棄權論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恕不另行通知，所繳營費不予發還 

本中心以電郵發出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《繳費通知書》 

申請人 / 團體並須在 《 繳費通知書》 上                  

指定日期前繳付全部費用 

繳費後不接受任何更改 包括營期及租用方式 

逾期繳交，一律作自動棄權論，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恕不另行通知，所繳營費不予發還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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